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问题十一）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问题十一）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石楼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东泰石灰岩加工厂等采石场相关情况一问三不知，对个别企业没有临时用地手续的问题不闻不问。
二、整改措施
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对矿山企业的管理力度，对东泰石灰岩加工厂等采石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办理完善相关手续，对存在的违法问题进行立案查处。
3、 整改完成情况
1.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工作态度，印发了《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石自然资字[2024]139号)由内设股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股和耕保生态修复股共同梳理县域内矿业权清单。
2.临时用地手续：石楼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山西省石楼县东泰石灰岩加工厂临时用地的批复（石自然资（临）占地字[2022]1号）有效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4年5月18日，督察时临时用地手续在存续期内。
3.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东泰石灰岩加工厂等三户露天采石场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吕政函[2023]2号)、《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石楼县露天采石场 资源整合方案>的报告》(石政报[2023]31号)、《吕梁市露天采石场资源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对<石楼县露天采石场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吕石整合办字[2024]16号)文件精神，石楼县东泰石灰岩加工厂属于资源整合矿，改企业在整合期间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石楼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积极配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整合后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和评审工作。
4.石楼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4年1月23日对该企业越层越界开采行为处罚15.18855万元。
5.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石楼分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9日对石楼县东泰石灰岩加工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厂区路面有积尘，厂内石子（1-3、0-5）露天堆放，约1600平米，约3800吨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造成粉尘无组织排放，罚款4.8万元，并加强日常监管。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 1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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